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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語言政策諮詢報告  (2008 年) 
I. 前言： 

本議會一直認同母語是有效的教學語言，同時亦認為香港學生需要具備

良好的英語能力，故期望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能協助學生達到中英兼擅的目

標。  

教育局最近表示將會就中學教學語言政策的實行方案作出微調，以給予

學校彈性及空間決定校內教學語言，但須按以下三個基本原則：  
1. 在考慮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時，要符合三項客觀準則  :  即學生能力、

教師能力及校本支援措施；  
2. 設立機制，確保措施有效運作；及  
3. 讓社會及家長知悉學校在教學語言方面的具體安排及實施政策的有關
原則及細節，因此有關資訊要具備高透明度。  

本議會於二零零八年二月十九日舉行「教學語言政策論壇」，收集會員

學校意見。經執委會及專責小組詳細研究後，提出以下方案，在二零零八年

三月三日發問卷調查諮詢各會員學校。  
 

II. 建議方案 : 
1. 基本理念 :  

a. 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對整個香港的未來發展有深遠影響，故我們的

意見會以全港學生的學習果效為依歸，而非以個別學校的學生為出

發點。  
b. 我們深信『有教無類，因材施教』，應容許不同能力的學生運用適

合的學習語言。學校不應再以教學語言分類，取消英中及中中的二

分法。  
c. 學校可按照學生能力、教師能力及學校支援措施三項準則，以專業

角度自行決定教學語言。  
d. 作為專業團體，學校應按設定的問責機制向持分者交待。  
 

2. 專業決策準則 :  
a. 教學語言的定義 :  

i . 「以英語作教學語言」的定義：教師主要以英語授課、學生應以
英文書寫課業及進行考核、教材應以英文為主，但學校可按學生

能力輔以適量中文教材；  
i i . 「以母語作教學語言」的定義：教師主要以母語授課、學生應以
中文書寫課業及進行考核、教材應以中文為主，但學校可按學生

能力輔以適量英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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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為使香港學生能有更多機會學習英語，所有學校在初中階段都可以

分科、分級、分班、分組、分時段或增潤課程的形式，調撥不多於

總課時的 25%（不包括英文科），以英語作教學語言。  
c. 如學校決定在全級或個別班別 /組別調撥多於總課時的 25%（不包括

英文科）以英語作教學語言，則全級或個別班別 /組別的學生須達到
現有政策的學生能力要求。  

d. 以英語授課的教師須具備現有教學語言政策要求的資歷。  
e. 以英語作教學語言時，學校須制定適當的支援措施協助學生。  
 

3. 具透明度的監察機制  
a. 學校角色–  

i . 學校須於學校發展計劃中制定校本教學語言政策的三年策略，上

載於學校網頁內，並作定期檢討。  
i i . 學校有責任以學校報告或其他形式向持份者定期報導學生學習
成果。  

b. 校董會角色 – 
校董會 /法團校董會須負責監控學校教學語言政策的推行及成效。  

c. 教育局角色–  
教育局應定期檢視學校的教學語言政策，並作出支援。  
 

III. 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  
1. 本問卷調查共收到 250 間會員學校的回覆，回收率為 70.82% （會員學
校共 353 間），詳細數據可參考附件一。  

2. 分析結果所得：  
a. 整體而言，本會所提出的方案受到大多數會員學校的支持，有接近

或超過八成的學校贊成每個項目。  
b. 基本理念：逾九成學校贊成問卷所列的相關項目。  
c. 教學語言的定義：逾九成學校贊成有關定義。  
d. 決定教學語言的準則：  

i . 接近八成學校贊成『為使香港學生能有更多機會學習英語，所有

學校在初中階段都可以分科、分級、分班、分組、分時段或增潤

課程的形式，調撥不多於總課時的 25%（不包括英文科），以英

語作教學語言。』  
i i . 八成學校贊成『如學校決定在全級或個別班別 /組別調撥多於總
課時的 25%（不包括英文科）以英語作教學語言，則全級或個別

班別 /組別的學生須達到現有政策的學生能力要求。』  
i i i . 九成學校贊成『以英語授課的老師應具備現有要求的學歷及學校

應提供支援措施協助學生以英文學習。』  
e. 監察機制：約九成學校贊成應具透明度的監察機制。  

 
IV.結論  
調查結果顯示，絕大部份學校贊成本議會所建議的方案。冀望教育局認真考

慮及盡快宣佈有關教學語言政策的微調方案，以便學校及早制訂校本政策，

令全港學生得以在穩定的環境下學習，達至中英兼擅的目標。  
 


